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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 

近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民用航空運輸需求也逐漸成長，無論是商

務或觀光旅次，航空運輸都成為大家越來越重視的交通工具之一。自民國七十六年實施

「開放天空」政策後，直至民國九十年，航空運量已達 4608 萬餘人次，為民國七十六

年之十倍以上。雖然航空運輸的快速替國人帶來了方便，但對許多人而言，航空運輸仍

舊為高風險之運具。 

事實上，航空運輸可以說是各種運輸工具中對安全要求最高者，也可謂相當安全的

一種運具。整體而言，飛機平均失事率較其他運輸工具低，但過去許多飛安事件，如大

園空難、新航事件、九一一事件及三三一事件，都顯示，飛機一但發生事故，其所帶來

的人員傷亡是直接且數量驚人的，同時，大眾所必須付出的社會成本也相當龐大。根據

波音公司公布之失事統計報告〔Boeing, 2000〕，飛機發生失事的主要原因可歸類為組

員、航機、天候、維修，以及機場與航管等五項主要因素，但無論是人員疏失，如飛行

組員、塔台人員判斷錯誤或簽派員疏失；或機械本身問題，如故障、維修不當；或外力

干擾、如鳥擊事件、氣候不佳；還是其他意外事件，如劫機犯、危險物品等，都可藉由

事前的防範預備工作有效降低其發生率。故航空公司之飛安作業可謂是航空安全之第一

道防線，民航局則必須肩負起監督航空公司之職責。 

自民國八十六年五月起，我國民航局因應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ICAO）之要求，

參照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實施飛安監理檢查制度，

主要是藉由航務及適航兩大類檢查，以確保航空業者符合運作之標準及航空器之適航，

進而有效減少飛安事件發生之潛在因子。 

欲將查核工作落實至實際執行上，其中查核工作人力則為完成民航局飛安督導責任

之核心，而人力之量與質是否能與相關之查核作業配合，則為最具關鍵之部分。國內以

往查核人力由於受限於員額配置標準及政府財力困窘，導致人力低估與配置不當之情況

發生，即使曾因受制於 FAA 之要求而增加部分人員，但長期以來有關人員員額、人力

素質與相關訓練等結構性問題並未獲得具體之解決。為能持續提升現有人力資源之使用

效率，除了須就查核作業之需求對查核人員給予更好之訓練，更應針對迫切性最高之關

鍵項目施以優先的人力分配，故研擬一套良好的飛安查核資源分配模式為一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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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若欲使查核人力之分配更為有彈性、有效率，查核作業的適當安排則為相當重要

的前置工作。 

我國現行之飛安查核工作的人員分配方式乃針對航空公司個別指派專任之航、機務

主任檢查員及一般檢查員，由各公司專屬之檢查員執行該公司之查核作業。查核工作的

安排則以「航務檢查員手冊」及「適航檢查員手冊」中之工作任務（Job Function）做為

查核工作之單位，由各公司之主任檢查員依該公司往年查核紀錄及自身專業判斷決定該

公司當年度應執行之查核工作任務。 

查核工作雖依據「航務檢查員手冊」及「適航檢查員手冊」中之工作任務個別執行，

然而每一工作任務查核的內容、地點、時間等都有大幅差異，單依據往年查核紀錄及主

任檢查員之專業判斷或許無法提出較具系統性之查核工作排程。此外，部分之查核工作

有地點相同或屬性相似等特性，在查核順序的安排上也應納入考量。 

整體而言，我國之飛安查核工作，在查核工作任務安排上缺乏多方位系統性的考

量，航空公司間查核工作相互配合之可能性也因個別訂定年度查核計畫而降低，此外，

在查核人力安排上欠缺相互支援的彈性，故本研究希望藉由系統性的分析查核工作及人

員特性，進而建構有效率、有彈性之查核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之模式。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達到之目標有二： 

1. 建構一個可配合查核工作層級及屬性且合理有效安排查核工作排程之模式 

查核工作主要係由「航務檢查員手冊」及「適航檢查員手冊」中之工作任務（Job 

Function）做為查核工作之單位，而每一工作任務所需執行之時間、次數也不盡相同，

另外在不同之工作任務中也可能出現屬性相似之工作。故本研究希望在考慮上述之

各項工作特性，利用最少的人力資源完成所有工作任務。 

2. 建構公平且彈性運用查核人力之模式 

我國查核制度礙於員額配置標準與政府財力問題，查核人力資源長期處於不足

之狀態下。故若欲利用有限人力順利完成所有飛安查核工作，彈性運用人力是必要

的。另外，礙於工時制度與工作負荷問題，故希望減少各查核人員年工作量之差異。 

整體而言，本研究乃希望藉由達成以上兩點目的，以增加我國飛安查核之系統績

效，進而提昇我國飛航安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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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依查核預劃程序、查核對象及查核內容三方面分別界定如下： 

• 查核預劃程序 

一個完善之查核工作預劃應包含查核工作任務之選定、工作項目之排程、以及檢查

員之指派。其中工作任務的選定及查核頻次之多寡乃根據飛安監察之必要性而定，故本

研究略而不談，僅探討查核工作之排程及檢查員指派問題，如圖 1.1。 

 

查核工作任務選定

查核工作排程

查核人員指派

 

圖 1.1 研究範圍示意圖 

 

• 查核對象 

我國現行之飛航安全檢查主要是由民航局之飛航標準組執行，其檢查對象包括民用

航空運輸業、普通航空業、適航航空器、航空器維修廠及其他單位等。其中民用航空運

輸業使用頻次高且每次飛行皆背負著多數人之生命安全，實為航空運輸中與民眾最貼近

也是最重要的一環。故本研究將以民用航空運輸業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其中包含中華、

長榮、遠東、復興、立榮及華信六家國籍航空公司。 

• 查核內容 

在查核工作任務方面，現行之航務查核工作以航務檢查員手冊 44 項工作任務為主

要工作單位，然而這些工作任務中有小部分並不屬於常態工作任務，而是屬於事件導向

之工作任務，例如航務檢查員手冊附加工作任務第 I項「航空器事故（失事/重大意外）

調查處理」或第 Q項「航空公司合併作業檢查」，由於這些工作任務需配合事件的產生，

故在本研究中將不考慮此類之工作任務，僅討論一般常態性之工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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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內容 

1. 背景分析 

飛安查核工作系統十分複雜，其查核內容包含航務與機務查核，查核對象根據

航務與機務之不同可為民用航空業、普通航空業及維修廠等多方單位，除此之外，

整體之查核程序亦分為許多階段。本研究將在此步驟回顧國內外查核工作現況，並

著重在工作預劃階段，相互比較國內外之優劣缺失。 

2. 界定問題與範圍 

經由國內外查核現況之分析比較，可發現我國現行查核預劃工作之問題，並提

出相關課題，根據課題建立研究之目標，同時界定研究範圍及對象。 

3.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主要分為三部分，首先是針對國內外查核現況相關文獻作整理，並配

合訪談專業人士，如現任查核員，以進一步釐清查核工作細節。再者則是對工作排

程及人員指派相關文獻作整理回顧。工作排程部分除了對許多不同問題之模型做比

較分析，同時必須特別注意有關於工作順序及工作切割之文獻。而人員指派部分，

亦需對不同問題之模型做比較，另外還必須考慮彈性指派、多人指派或人員往返之

問題。 

4. 分析飛安查核工作排程與人員指派之問題特性 

依據查核工作相關文獻、相關規定及訪談結果，針對工作任務內容及查核人員

之特性做整理歸納，並建立工作排程與人員指派之限制條件項目。 

5. 建立年度飛安查核工作及人員指派之模式 

依前述之目的訂定本模式之目標式，並加入上述有關工作排程與人員指派之限

制條件，建立飛航安全檢查年作業排程模式。 

6. 簡例分析 

將預設之工作任務、工作時間、工作頻次查核、及工作人員種類與數量帶入年

度飛安查核工作及人員指派之模式中，以建立一個實質工作執行時程及人員班表。

實質工作執行時程及人員班表建立完成後，如符合預期目標，則本研究之工作可謂

完成。如有問題產生則必須回饋至步驟 4，檢討人員指派之限制條件是否合理。 

依上述之研究內容，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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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饋

背景分析

國內外查核現況回顧與訪談

。工作項目內容及排程方式等
。查核人員資格及指派方式等

界定問題與範圍

工作排程問題文獻回顧

。順序問題
。工作切割問題
。模式參考等

人員指派問題文獻回顧

。彈性問題
。團隊問題
。往返問題

分析飛安查核工作排程與
人員指派之問題特性

建立年度飛安查核工作
及人員指派之模式

簡例分析

結論及建議
 

   圖 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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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方法 

步驟 1：分析查核工作與查核人員之特性 

此步驟主要目的為深入了解查核工作的內涵，並對應這些不同之工作內涵決定

查核人員所需之特性及專長。首先，必須對航務檢查員手冊中工作任務的查核項目

做分類，並建立查核工作任務之階層關係，同時要確認每一個查核項目應由哪一類

之查核員執行。然而查核工作需要高度專業技能，為能正確判別查核項目之性質，

除了要回顧國內外查核工作相關文獻，同時需要對專業之查核員進行訪談工作。 

步驟 2：建立查核工作排程與查核人員指派之限制規則 

此步驟之主要目的乃是做為建構查核工作排程模式與查核人員指派模式的前

置作業。限制規則之訂定，首先需對查核工作有深入的了解，故步驟 1主要是幫助

此步驟的完成。除此之外，相關制度與法規（如工時規定）、工作負荷等也都必須

一併納入考量。 

另有一點需特別注意，查核工作排程之限制條件與查核人員指派之限制條件息

息相關。換言之，一但有一方之限制條件改變，另一方之限制條件也可能有所不同。

舉例而言，工作項目分類方式改變，與其對應的人員種類與資格也會隨之改變。故

當步驟 4及步驟 6回饋至此步驟時，應同時檢討此二問題之限制規則。 

步驟 3：建立飛航安全檢查之年作業排程及人員指派模式 

關於飛安查核工作排程及查核人員指派之文獻可說是寥寥無幾，故在建構查核

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模式前，需先對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相關研究進行回顧，分析

比較不同產業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的性質與特色，以尋求一個較適合查核工作的排

程及指派模式。此模式將以最少人力資源完成所有查核工作以及公平且彈性運用查

核人力為目標，並依步驟 2所整理之限制條件建構。 

根據相關文獻回顧，排程及指派問題之解題方式大致可分為傳統數學規劃方法

及自電腦科技所發展之限制規劃方法。其中限制規劃方法的優點在於容易變更額外

特殊問題的限制，並可結合 OR 方法，此外其宣告式語言、大量遺傳機制、非線

性關係等特性，也較適用在限制條件多、問題屬性特別等問題。由於飛安查核工作

排程及人員指派問題特性恰符合此方法之要求，故本研究擬以限制規劃方法建構查

核工作排程及人員指派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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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產生實質工作班表 

欲產生實質工作及人員班表，先決條件需要一份假設的草擬工作任務及一份查

核人員資料，其中草擬工作任務須包含查核工作任務項目、各工作任務執行之時間

及頻次等，查核人員資料須包含查核員之種類及數量、各查核員專長或資歷、以及

所屬之航空公司等，此資料經所建構之限制規劃模式求解，即可產生查核工作班表。 

研究架構如下圖 1.3所示。 

 

相互影響

回
饋

建立查核工作排程
及人員指派模式

分析查核工作及查核人員之特性

。國內查核系統相關文獻
。相關人員訪談

釐清查核工作排程之限制規則

。分類問題（ex 航機務）
。工作層級問題（ex主要基地檢查）
。工作時間切割方式

釐清查核人員指派之限制規則

。技能分類問題（資歷深淺等）
。工作負荷（因環境不同等）
。制度及工時規定等
。工作層級問題（ex主要基地檢查）

比較不同工作
排程模式

比較不同人員
指派模式

輸入實例之
工作任務

輸入實例之
工作人員

產生實質
工作及人員班表

結論及建議
 

圖 1.3 研究架構圖 


